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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周一獄局長的公開信 

 

 拫據消息顯示食環署對於從內地輸入冰鮮豬肉的工作, 巳經準備就緒, 可

接納由內地指定加工廠供應的冰鮮豬肉, 可是在執行上卻遲遲未能落實入口冰

鮮豬肉, 主要理由可能政府接納黃容根議員建議, 以落實 “一牌一店” 的法例修

訂, 作為輸入內地冰鮮豬肉的先決條件. 對於此一做法, 冰鮮禽畜業商會全體同

仁表示強烈不滿及反對, 此種極不公平及歧視做法, 令到冰鮮業經營者及投資內

地冰鮮豬肉加工廠廠商受到嚴重打擊.  

業界一向支持政府加強打擊無良販商經營行為; 及包括實行 “一牌一店” 

的法例修訂, 但絕對不能接受因有個別販商用冰鮮豬肉作新鮮豬肉售賣的做法

成為封殺輸入內地冰鮮豬肉的藉口. 如果有人以為市場上有冰鮮豬肉才有不法

商販魚目混珠的話, 那麼政府就應將泰國及澳洲之冰鮮豬肉全部禁止入口. 公平

的自由貿易是香港營商的必要條件, 冰鮮肉經營者是遵從香港法律及既定貿易

政策運作. 合法商人應得到充分保障. 

 最後, 冰鮮業禽畜商會全體同仁強烈要求政府有關當局在打擊不法商人將

冰鮮豬肉充新鮮豬肉售賣的同時;應即時准許入口內地冰鮮豬肉以提供市民更多

選擇及保障業界的合法權益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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